调  课  申  请  表

班级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班级所在系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所在系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任课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调课事由：

	调课要求：

将第   周星期   第     节（         教室）改上                 课，（        教室）

在第   周星期   第     节（         教室）补上。

	班级所在系部意见：
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教师所在系部意见：
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教务处意见：
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①原则上由教师本人办理调课手续，特殊情况可由教务干事代办。

②由教师所在系部的教务干事将调课结果通知相关班级。

③教师在任课期间，无特殊原因不能调课、停课，系部原则上不能安排其出差。

④确须因公出差、因病不能上课而申请调课者，应附上有关证明材料。

⑤任课教师事假不得调课（直系亲属发生意外重大事故除外）。

⑥调课必须填写本表，否则，教务处一概不予受理。

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制
